

附件2
2024年度广西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建设

（第一批）补助资金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紧紧围绕场景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充分发挥补助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广西数字化建设，遴选出一批政府治理、社会民生、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等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更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结合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主体
在广西行政区域内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具有从业资质的财务管理人员，照章纳税。符合国家统计标准，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完成统计数据申报，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具备开展所申报事项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应资质。

（二）申报事项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规定。

（三）申报主体应为应用场景项目投资建设、授权承建或运营主体之一。
（四）申报场景项目按照场景项目生命周期分为“建成”项目和“在建”项目。其中，“建成”项目应为近3年内建成的项目（2021年1月1日后建成）。
三、申报程序

（一）自主申报。严格按照2024年度广西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申报书（见附件1）有关要求，报送项目申报材料：

（1）2024年度广西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项目基本情况表；

（2）2024年度广西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项目申报报告；

（3）其他有关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场景项目建设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企业财务审计报告、承诺书、信用信息报告（企业需登录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信用信息报告，要求信用信息报告无严重失信记录）、项目效果材料、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相关资质证明及获奖证书复印件等。

（二）第三方审核。由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查，审核过程中如需补充相关材料的，应在审核部门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重新报送材料。逾期未报送或审查不合格的，取消申报资格。通过合规性审查的申报主体需在审核部门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交纸质材料，并在纸质材料上加盖公章。

（三）专家评审。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适时组织专家对通过第三方审核申报的材料进行评审。根据实际需要，可采取现场展示、实地调研等方式，全面了解项目建设情况。

（四）审定公示。按程序审定后，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通过网站、公众号等媒体公示入选名单，公示期5个工作日。

申报、评审和补助工作于2024年4月底前完成。
四、申报方向

鼓励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北斗等创新技术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数字合作、数字基建等领域落地场景应用，解决痛点难点问题，促进一批成熟应用场景在广西全区范围内推广应用。搭建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场景：

数字政府场景应用。推动实现政府治理全领域、全业务、全流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解决政府服务管理的难点、重点问题，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协同办公、行政监督、政务公开等场景的落地应用。

数字社会场景应用。以构建智慧便捷的社会服务体系为导向，聚焦于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积极打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数字消费、城市物联感知、智慧监管等创新应用场景，赋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更精准、高效、普惠、智能，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
数字经济场景应用。加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融合，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平台经济等场景的落地应用，加快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解决方案的示范应用，促进产业提质升级。

数字开放合作（数字丝路建设）场景应用。立足广西区位优势，以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为主要抓手，聚焦公共服务、技术创新、跨境经贸、特色服务、数字人文交流、数字跨境流通等领域，形成一批技术先进、具有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推动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开放合作高地。
数字基建场景应用。针对新兴产业发展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围绕5G、物联网、区块链、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加氢站、充电桩等领域，部署建设一批新型基础设施的创新应用场景，促进新产业、新业态集聚发展。

五、支持方式

（一）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结合重点产业发展情况，依据申报的广西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市场前景等进行择优筛选，最终选定的项目纳入2024年度广西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示范项目清单。

（二）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对纳入2024年度广西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示范项目清单的项目，按照项目投资总额给予不超过20%的一次性资金奖励，每个项目最高支持金额300万元。已有其他专项资金（如“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发展补助资金”）支持或已列入其他专项计划建设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三）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单位应提交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和专项审计报告，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将对项目完成情况、投资情况等进行验收、评价。如遇特殊情况，项目可申请延期，最长延期1年；如项目最终未能按照申请书内容建设完成，则根据实际情况回收资金。

六、其他申报要求

（一）申报主体不能将一个项目、平台拆分成多个项目、平台申报，且相同项目、平台只能由一个单位申报。

（二）申报主体应保证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凡发现弄虚作假、提供虚假资料的，取消当年及其后三年补助资格。

（三）本指南由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解释。



